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金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49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金對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

長，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公務員，於109年10月18日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

政令宣導活動」（下稱系爭活動），明知向竹北市公所申請

核銷經費或請領墊付款項，應檢具支出憑證核實報銷，然因

活動期間為里民向攤商購買零食點心部分費用無法取得收

據，適其以新臺幣（下同）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

（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負責人：黃素玉)購買

蛋糕2個供系爭活動使用，取得蓋有「布拉緹蛋糕烘焙坊」

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黃素玉」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

1張（下稱系爭收據），竟假借職務上機會，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未經黃素玉同意

或授權，在系爭收據上填載品項「大型蛋糕」單價3600元、

總價7200元之不實金額，表彰「布拉緹蛋糕烘焙坊」銷售大

型蛋糕2個、金額共計7200元之旨，以此方式偽造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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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並交付不知情之中崙里

里幹事李春林辦理核銷事宜而為行使，經李春林形式審查，

將系爭收據黏貼登載於「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

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以此方式，使李春林登載不實

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

確性，竹北市公所承辦人員即於109年11月9日據以核銷撥付

7200元。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李金對及辯護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7至59、81至

8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

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員詢問、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

時坦承不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偵

查卷宗【下稱偵卷】第4至8、73至74頁、原審112年度訴字

第494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第113、163頁、本院卷第5

6、86頁），核與證人李春林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

具結（偵卷第11至13、24至27、66至68頁）、證人許昶文於

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44至45頁反面、64

至66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即中崙里鄰長鄭智宇於

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在卷（偵卷第31至33頁），且有黏貼系爭

收據之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

用紙（偵卷第9頁）、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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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簽到名冊、活動通知單、簽呈、簽稿會核單、活動實施計

畫、簽文及借支單、活動照片、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

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其他收據）、新竹縣竹北

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暨系爭活動

資料（偵卷第14至23頁反面、29至30、48至60頁）附卷可資

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綜

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偽造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是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214條之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134條前

段、第216條、第210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

　㈡檢察官起訴書就此部分認被告所為係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尚有未合，然其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復經告知罪名與權利（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53、7

9頁），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變更起訴法條適用

之。

　㈢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

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應依刑

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自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

市中崙里里長迄今，依地方制度法第59條規定，受新竹縣竹

北市市長之指揮監督，辦理中崙里公務、交辦事項及負責里

鄰各項公共事務、活動舉辦及經費核銷申報等業務，係依法

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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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被告於000年00月間向竹北市公所等單位，申請補助

經費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明知請領款

項時，需檢具相關支出憑證據實核銷，不得持虛偽憑證辦理

核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持其舉

辦上開活動，向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布拉緹

蛋糕烘焙坊」(負責人：黃素玉)購買總價3400元之蛋糕（1

個單價1700元）而取得、已蓋有該商行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

人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未經該商號負責人黃素玉之同

意或授權，虛偽填載蛋糕(大型蛋糕)之單價3600元、總價72

00元之不實內容後，將該收據交由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

春林以申請核銷本案活動經費，再由李春林於形式審查後將

該不實收據黏貼登載在「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

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於109年10月28日持以向竹北

市公所核銷請領活動經費而行使之，使竹北市公所民政課、

財政課及會計室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被告向「布拉緹蛋

糕烘焙坊」購買本案活動所用蛋糕花費7200元，於109年11

月9日准予核撥款項，而藉此詐得3800元(計算式為：7200

元-3400元），足以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即黃素玉、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因認被告

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係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特別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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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除行為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財物交付外，主觀上尚應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

意圖，始克成立。倘公務員就業務費之核銷，確有公款公

用，未落入私囊，即難認有不法所有犯意，縱其報帳憑證不

齊全或以不實單據混充或與記載請款名目不符，仍祇應就其

不實單據等部分令負偽造文書等相關罪名，尚無逕以貪污罪

名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55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㈢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辯

稱：被告於系爭活動旅途中，曾購買冰棒、玉米、花生等點

心、零食給里民食用，因風景區攤販無法開立發票，才以系

爭收據辦理核銷，浮報部分確有支出，總金額超過3800元，

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經查：

　⒈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以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

蛋糕2個，卻偽造「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以7200元銷售蛋糕

之系爭收據，持以核銷請領款項之事實，固經本院認定如

前。惟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之初即證稱：系爭活動過程

中，被告在觀光糖廠有購買冰棒給里民1人1枝，1枝10幾

元，這筆費用沒有列入偵卷第23頁反面活動統計表核銷項目

等語（偵卷第32頁反面），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我有參加系爭活動，當天被告有買冰棒給里民，全部的人都

有吃到，是我幫忙發的，被告還有買花生、玉米等食物給大

家吃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6頁），與證人何宜芯證稱：系

爭活動當天，被告在糖廠有發冰棒給大家吃，我有吃到，除

了冰棒之外，還有發2、3次其他零食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

50頁），及證人張瑞玉證稱：系爭活動當天我有幫忙發冰

棒，被告叫大家來吃，大家都有拿，我記得有很多籃子，籃

子裡面的冰棒都發完了，我在車上還有吃到很多零食，印象

中有黑金剛花生等語（原審卷第151至153頁），互核均無二

致，並有系爭活動當日購買、分發冰棒之照片在卷足稽（原

審卷第63至66、87至89頁），足認被告所辯於系爭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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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購買食物供里民食用等情，並非子虛。

　⒉而被告購買上述冰棒、花生、玉米等物品，並未如同購買

「嫩仙草240碗」、「銅鑼燒11個」、「香蕉240份」、「芭

樂240份」、「柑橘240份」等品項以相關單據核銷，有系爭

活動收支一覽表存卷為憑（偵卷第23頁反面、第38頁），並

經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如前（偵卷第32頁反

面），又系爭活動參與人數共計240人，有中崙里里民聯誼

暨政令宣導活動簽到名冊佐卷可供參憑（偵卷第14至16頁反

面），按此人數（240人）與品項（冰棒、花生、玉米）合

理推估，所需費用顯然超過3800元，被告浮報之3800元既非

供作私用，而是於系爭活動中用以購買點心零食予里民食

用，縱其以不實單據混充涉有偽造文書犯行，仍難認被告主

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非得以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之罪名相繩。

　㈣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不足使檢察官所指被告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應為無罪

之判決，然檢察官就此部分認與前開經起訴論罪之犯罪事實

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等

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科，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辦理系爭活動，各項費用本應取得收據據實核銷，竟因部

分費用缺乏單據，即偽造收據核銷，行為自有不當，兼衡被

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參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有期徒刑3月，並說明理由，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併予宣告緩刑2年。另就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部分，認犯罪不能證明，於理由中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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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辦理系爭活動，額外購買點心招

待里民，係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於自掏腰包

後，卻以不實收據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即屬欠缺適法權源圖

將財產移入自己支配管領而為使用之不法所有意圖，何況參

與系爭活動之里民均需負擔400元費用，被告並申請經費補

助，原審以推估方式認被告以不實單據混充請領3800元並無

不法所有之意圖，顯然混淆被告犯罪動機與主觀犯意，自非

妥適。

　㈢經查：

　⒈依卷附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

36號函所附系爭活動資料其中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

暨政令宣導活動實施計畫所示（偵卷第49頁），被告舉辦系

爭活動之初，即已提出經費概算含「印刷、參訪禮品、零食

等」雜支項目，金額估計2萬940元，且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

理時明確證稱：「（問：為何里長會發放冰棒?）因為我們

出去玩，有申請經費」等語（原審卷第145頁），可見被告

舉辦系爭活動使用活動經費購買點心、零食供里民食用，不

僅為系爭活動整體計畫之一部，參與里民亦認知被告購買上

開食品係因有活動經費之故，檢察官認被告為維持個人擔任

里長職務友好形象，以不實收據虛偽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容

有誤會。

　⒉再觀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記載（偵卷第38頁），系爭活動收

入為縣府補助款（含議員）8萬6170元、市公所109年活動經

費補助23萬1400元、里民繳費9萬6000元，金額共計41萬357

0元，支出部分不計系爭收據虛列金額3800元為38萬4181

元，而被告早於111年9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通

知到案開始調查前之109年12月10日，向竹北市公所取消申

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共計7萬元，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2年

3月2日竹市民字第1120004770號函暨相關資料附卷為憑（原

審卷第75至79頁），據此計算，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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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34萬3570元（413,570－70,000＝343,570），較之實際

支出仍有不足，而被告因系爭活動購買前述冰棒、花生、玉

米等點心零食，確未另以其他單據核銷，亦未因此短報取消

申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金額，足認被告以不實收據混充請領

上開3800元費用，主觀上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㈣綜上，本案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分，依公訴

人所舉事證，既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仍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

認定，原審就此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核無

不合，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慧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提起上訴，檢察官

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

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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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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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金對






選任辯護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9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金對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長，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109年10月18日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下稱系爭活動），明知向竹北市公所申請核銷經費或請領墊付款項，應檢具支出憑證核實報銷，然因活動期間為里民向攤商購買零食點心部分費用無法取得收據，適其以新臺幣（下同）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負責人：黃素玉)購買蛋糕2個供系爭活動使用，取得蓋有「布拉緹蛋糕烘焙坊」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黃素玉」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1張（下稱系爭收據），竟假借職務上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未經黃素玉同意或授權，在系爭收據上填載品項「大型蛋糕」單價3600元、總價7200元之不實金額，表彰「布拉緹蛋糕烘焙坊」銷售大型蛋糕2個、金額共計7200元之旨，以此方式偽造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並交付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春林辦理核銷事宜而為行使，經李春林形式審查，將系爭收據黏貼登載於「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以此方式，使李春林登載不實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竹北市公所承辦人員即於109年11月9日據以核銷撥付7200元。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李金對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7至59、81至8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員詢問、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偵查卷宗【下稱偵卷】第4至8、73至74頁、原審112年度訴字第494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第113、163頁、本院卷第56、86頁），核與證人李春林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11至13、24至27、66至68頁）、證人許昶文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44至45頁反面、64至66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即中崙里鄰長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在卷（偵卷第31至33頁），且有黏貼系爭收據之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偵卷第9頁）、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簽到名冊、活動通知單、簽呈、簽稿會核單、活動實施計畫、簽文及借支單、活動照片、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其他收據）、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暨系爭活動資料（偵卷第14至23頁反面、29至30、48至60頁）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偽造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214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134條前段、第216條、第210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㈡檢察官起訴書就此部分認被告所為係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尚有未合，然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告知罪名與權利（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53、79頁），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變更起訴法條適用之。
　㈢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自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長迄今，依地方制度法第59條規定，受新竹縣竹北市市長之指揮監督，辦理中崙里公務、交辦事項及負責里鄰各項公共事務、活動舉辦及經費核銷申報等業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之公務員。被告於000年00月間向竹北市公所等單位，申請補助經費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明知請領款項時，需檢具相關支出憑證據實核銷，不得持虛偽憑證辦理核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持其舉辦上開活動，向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負責人：黃素玉)購買總價3400元之蛋糕（1個單價1700元）而取得、已蓋有該商行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未經該商號負責人黃素玉之同意或授權，虛偽填載蛋糕(大型蛋糕)之單價3600元、總價7200元之不實內容後，將該收據交由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春林以申請核銷本案活動經費，再由李春林於形式審查後將該不實收據黏貼登載在「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於109年10月28日持以向竹北市公所核銷請領活動經費而行使之，使竹北市公所民政課、財政課及會計室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被告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本案活動所用蛋糕花費7200元，於109年11月9日准予核撥款項，而藉此詐得3800元(計算式為：7200元-3400元），足以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即黃素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係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特別法，其構成要件除行為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財物交付外，主觀上尚應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始克成立。倘公務員就業務費之核銷，確有公款公用，未落入私囊，即難認有不法所有犯意，縱其報帳憑證不齊全或以不實單據混充或與記載請款名目不符，仍祇應就其不實單據等部分令負偽造文書等相關罪名，尚無逕以貪污罪名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5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辯稱：被告於系爭活動旅途中，曾購買冰棒、玉米、花生等點心、零食給里民食用，因風景區攤販無法開立發票，才以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浮報部分確有支出，總金額超過3800元，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經查：
　⒈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以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蛋糕2個，卻偽造「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以7200元銷售蛋糕之系爭收據，持以核銷請領款項之事實，固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之初即證稱：系爭活動過程中，被告在觀光糖廠有購買冰棒給里民1人1枝，1枝10幾元，這筆費用沒有列入偵卷第23頁反面活動統計表核銷項目等語（偵卷第32頁反面），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參加系爭活動，當天被告有買冰棒給里民，全部的人都有吃到，是我幫忙發的，被告還有買花生、玉米等食物給大家吃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6頁），與證人何宜芯證稱：系爭活動當天，被告在糖廠有發冰棒給大家吃，我有吃到，除了冰棒之外，還有發2、3次其他零食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及證人張瑞玉證稱：系爭活動當天我有幫忙發冰棒，被告叫大家來吃，大家都有拿，我記得有很多籃子，籃子裡面的冰棒都發完了，我在車上還有吃到很多零食，印象中有黑金剛花生等語（原審卷第151至153頁），互核均無二致，並有系爭活動當日購買、分發冰棒之照片在卷足稽（原審卷第63至66、87至89頁），足認被告所辯於系爭活動過程中曾購買食物供里民食用等情，並非子虛。
　⒉而被告購買上述冰棒、花生、玉米等物品，並未如同購買「嫩仙草240碗」、「銅鑼燒11個」、「香蕉240份」、「芭樂240份」、「柑橘240份」等品項以相關單據核銷，有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存卷為憑（偵卷第23頁反面、第38頁），並經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如前（偵卷第32頁反面），又系爭活動參與人數共計240人，有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簽到名冊佐卷可供參憑（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按此人數（240人）與品項（冰棒、花生、玉米）合理推估，所需費用顯然超過3800元，被告浮報之3800元既非供作私用，而是於系爭活動中用以購買點心零食予里民食用，縱其以不實單據混充涉有偽造文書犯行，仍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非得以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罪名相繩。
　㈣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不足使檢察官所指被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應為無罪之判決，然檢察官就此部分認與前開經起訴論罪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科，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辦理系爭活動，各項費用本應取得收據據實核銷，竟因部分費用缺乏單據，即偽造收據核銷，行為自有不當，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參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說明理由，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2年。另就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部分，認犯罪不能證明，於理由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辦理系爭活動，額外購買點心招待里民，係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於自掏腰包後，卻以不實收據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即屬欠缺適法權源圖將財產移入自己支配管領而為使用之不法所有意圖，何況參與系爭活動之里民均需負擔400元費用，被告並申請經費補助，原審以推估方式認被告以不實單據混充請領3800元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顯然混淆被告犯罪動機與主觀犯意，自非妥適。
　㈢經查：
　⒈依卷附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所附系爭活動資料其中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實施計畫所示（偵卷第49頁），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初，即已提出經費概算含「印刷、參訪禮品、零食等」雜支項目，金額估計2萬940元，且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問：為何里長會發放冰棒?）因為我們出去玩，有申請經費」等語（原審卷第145頁），可見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使用活動經費購買點心、零食供里民食用，不僅為系爭活動整體計畫之一部，參與里民亦認知被告購買上開食品係因有活動經費之故，檢察官認被告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以不實收據虛偽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容有誤會。
　⒉再觀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記載（偵卷第38頁），系爭活動收入為縣府補助款（含議員）8萬6170元、市公所109年活動經費補助23萬1400元、里民繳費9萬6000元，金額共計41萬3570元，支出部分不計系爭收據虛列金額3800元為38萬4181元，而被告早於111年9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通知到案開始調查前之109年12月10日，向竹北市公所取消申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共計7萬元，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2年3月2日竹市民字第1120004770號函暨相關資料附卷為憑（原審卷第75至79頁），據此計算，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總收入應為34萬3570元（413,570－70,000＝343,570），較之實際支出仍有不足，而被告因系爭活動購買前述冰棒、花生、玉米等點心零食，確未另以其他單據核銷，亦未因此短報取消申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金額，足認被告以不實收據混充請領上開3800元費用，主觀上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㈣綜上，本案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分，依公訴人所舉事證，既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仍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原審就此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慧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提起上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金對







選任辯護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49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金對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

    長，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公務員，於109年10月18日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

    政令宣導活動」（下稱系爭活動），明知向竹北市公所申請

    核銷經費或請領墊付款項，應檢具支出憑證核實報銷，然因

    活動期間為里民向攤商購買零食點心部分費用無法取得收據

    ，適其以新臺幣（下同）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

    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負責人：黃素玉)購買蛋糕2個

    供系爭活動使用，取得蓋有「布拉緹蛋糕烘焙坊」收據專用

    大章及負責人「黃素玉」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1張（下

    稱系爭收據），竟假借職務上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未經黃素玉同意或授權，

    在系爭收據上填載品項「大型蛋糕」單價3600元、總價7200

    元之不實金額，表彰「布拉緹蛋糕烘焙坊」銷售大型蛋糕2

    個、金額共計7200元之旨，以此方式偽造私文書，足生損害

    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並交付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

    春林辦理核銷事宜而為行使，經李春林形式審查，將系爭收

    據黏貼登載於「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

    黏貼憑證用紙」上，以此方式，使李春林登載不實之公文書

    ，足生損害於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竹

    北市公所承辦人員即於109年11月9日據以核銷撥付7200元。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李金對及辯護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7至59、81至

    8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

    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員詢問、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

    時坦承不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偵

    查卷宗【下稱偵卷】第4至8、73至74頁、原審112年度訴字

    第494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第113、163頁、本院卷第5

    6、86頁），核與證人李春林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

    具結（偵卷第11至13、24至27、66至68頁）、證人許昶文於

    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44至45頁反面、64

    至66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即中崙里鄰長鄭智宇於

    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在卷（偵卷第31至33頁），且有黏貼系爭

    收據之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

    用紙（偵卷第9頁）、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

    動簽到名冊、活動通知單、簽呈、簽稿會核單、活動實施計

    畫、簽文及借支單、活動照片、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

    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其他收據）、新竹縣竹北

    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暨系爭活動

    資料（偵卷第14至23頁反面、29至30、48至60頁）附卷可資

    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綜

    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偽造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是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214條之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134條前段

    、第216條、第210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

　㈡檢察官起訴書就此部分認被告所為係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尚有未合，然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復經告知罪名與權利（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53、79頁

    ），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變更起訴法條適用之。

　㈢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

    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應依刑

    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自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

    中崙里里長迄今，依地方制度法第59條規定，受新竹縣竹北

    市市長之指揮監督，辦理中崙里公務、交辦事項及負責里鄰

    各項公共事務、活動舉辦及經費核銷申報等業務，係依法令

    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之公務

    員。被告於000年00月間向竹北市公所等單位，申請補助經

    費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明知請領款項

    時，需檢具相關支出憑證據實核銷，不得持虛偽憑證辦理核

    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

    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持其舉辦

    上開活動，向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布拉緹蛋糕烘焙

    坊」(負責人：黃素玉)購買總價3400元之蛋糕（1個單價170

    0元）而取得、已蓋有該商行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小章之

    空白免用發票收據，未經該商號負責人黃素玉之同意或授權

    ，虛偽填載蛋糕(大型蛋糕)之單價3600元、總價7200元之不

    實內容後，將該收據交由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春林以申

    請核銷本案活動經費，再由李春林於形式審查後將該不實收

    據黏貼登載在「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

    黏貼憑證用紙」上，於109年10月28日持以向竹北市公所核

    銷請領活動經費而行使之，使竹北市公所民政課、財政課及

    會計室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被告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

    」購買本案活動所用蛋糕花費7200元，於109年11月9日准予

    核撥款項，而藉此詐得3800元(計算式為：7200元-3400元）

    ，足以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即黃素玉、新竹縣竹北市

    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另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係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特別法，其

    構成要件除行為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財物交付外，主觀上尚應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

    意圖，始克成立。倘公務員就業務費之核銷，確有公款公用

    ，未落入私囊，即難認有不法所有犯意，縱其報帳憑證不齊

    全或以不實單據混充或與記載請款名目不符，仍祇應就其不

    實單據等部分令負偽造文書等相關罪名，尚無逕以貪污罪名

    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55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辯稱

    ：被告於系爭活動旅途中，曾購買冰棒、玉米、花生等點心

    、零食給里民食用，因風景區攤販無法開立發票，才以系爭

    收據辦理核銷，浮報部分確有支出，總金額超過3800元，自

    無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經查：

　⒈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以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

    蛋糕2個，卻偽造「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以7200元銷售蛋糕

    之系爭收據，持以核銷請領款項之事實，固經本院認定如前

    。惟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之初即證稱：系爭活動過程中

    ，被告在觀光糖廠有購買冰棒給里民1人1枝，1枝10幾元，

    這筆費用沒有列入偵卷第23頁反面活動統計表核銷項目等語

    （偵卷第32頁反面），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

    參加系爭活動，當天被告有買冰棒給里民，全部的人都有吃

    到，是我幫忙發的，被告還有買花生、玉米等食物給大家吃

    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6頁），與證人何宜芯證稱：系爭活

    動當天，被告在糖廠有發冰棒給大家吃，我有吃到，除了冰

    棒之外，還有發2、3次其他零食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

    ），及證人張瑞玉證稱：系爭活動當天我有幫忙發冰棒，被

    告叫大家來吃，大家都有拿，我記得有很多籃子，籃子裡面

    的冰棒都發完了，我在車上還有吃到很多零食，印象中有黑

    金剛花生等語（原審卷第151至153頁），互核均無二致，並

    有系爭活動當日購買、分發冰棒之照片在卷足稽（原審卷第

    63至66、87至89頁），足認被告所辯於系爭活動過程中曾購

    買食物供里民食用等情，並非子虛。

　⒉而被告購買上述冰棒、花生、玉米等物品，並未如同購買「

    嫩仙草240碗」、「銅鑼燒11個」、「香蕉240份」、「芭樂

    240份」、「柑橘240份」等品項以相關單據核銷，有系爭活

    動收支一覽表存卷為憑（偵卷第23頁反面、第38頁），並經

    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如前（偵卷第32頁反面），

    又系爭活動參與人數共計240人，有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

    宣導活動簽到名冊佐卷可供參憑（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

    按此人數（240人）與品項（冰棒、花生、玉米）合理推估

    ，所需費用顯然超過3800元，被告浮報之3800元既非供作私

    用，而是於系爭活動中用以購買點心零食予里民食用，縱其

    以不實單據混充涉有偽造文書犯行，仍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不

    法所有之意圖，自非得以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之罪名相繩。

　㈣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不足使檢察官所指被告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應為無罪

    之判決，然檢察官就此部分認與前開經起訴論罪之犯罪事實

    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

    ，事證明確，予以論科，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辦理系爭活動，各項費用本應取得收據據實核銷，竟因部分

    費用缺乏單據，即偽造收據核銷，行為自有不當，兼衡被告

    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參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

    期徒刑3月，並說明理由，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併予宣告緩刑2年。另就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

    財物部分，認犯罪不能證明，於理由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辦理系爭活動，額外購買點心招

    待里民，係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於自掏腰包

    後，卻以不實收據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即屬欠缺適法權源圖

    將財產移入自己支配管領而為使用之不法所有意圖，何況參

    與系爭活動之里民均需負擔400元費用，被告並申請經費補

    助，原審以推估方式認被告以不實單據混充請領3800元並無

    不法所有之意圖，顯然混淆被告犯罪動機與主觀犯意，自非

    妥適。

　㈢經查：

　⒈依卷附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

    6號函所附系爭活動資料其中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

    暨政令宣導活動實施計畫所示（偵卷第49頁），被告舉辦系

    爭活動之初，即已提出經費概算含「印刷、參訪禮品、零食

    等」雜支項目，金額估計2萬940元，且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

    理時明確證稱：「（問：為何里長會發放冰棒?）因為我們

    出去玩，有申請經費」等語（原審卷第145頁），可見被告

    舉辦系爭活動使用活動經費購買點心、零食供里民食用，不

    僅為系爭活動整體計畫之一部，參與里民亦認知被告購買上

    開食品係因有活動經費之故，檢察官認被告為維持個人擔任

    里長職務友好形象，以不實收據虛偽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容

    有誤會。

　⒉再觀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記載（偵卷第38頁），系爭活動收

    入為縣府補助款（含議員）8萬6170元、市公所109年活動經

    費補助23萬1400元、里民繳費9萬6000元，金額共計41萬357

    0元，支出部分不計系爭收據虛列金額3800元為38萬4181元

    ，而被告早於111年9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通知

    到案開始調查前之109年12月10日，向竹北市公所取消申請

    縣府及議員補助款共計7萬元，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2年3

    月2日竹市民字第1120004770號函暨相關資料附卷為憑（原

    審卷第75至79頁），據此計算，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總收入

    應為34萬3570元（413,570－70,000＝343,570），較之實際支

    出仍有不足，而被告因系爭活動購買前述冰棒、花生、玉米

    等點心零食，確未另以其他單據核銷，亦未因此短報取消申

    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金額，足認被告以不實收據混充請領上

    開3800元費用，主觀上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㈣綜上，本案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分，依公訴

    人所舉事證，既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仍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

    認定，原審就此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核無

    不合，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慧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提起上訴，檢察官

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

，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4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金對







選任辯護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9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李金對自民國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長，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109年10月18日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下稱系爭活動），明知向竹北市公所申請核銷經費或請領墊付款項，應檢具支出憑證核實報銷，然因活動期間為里民向攤商購買零食點心部分費用無法取得收據，適其以新臺幣（下同）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負責人：黃素玉)購買蛋糕2個供系爭活動使用，取得蓋有「布拉緹蛋糕烘焙坊」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黃素玉」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1張（下稱系爭收據），竟假借職務上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未經黃素玉同意或授權，在系爭收據上填載品項「大型蛋糕」單價3600元、總價7200元之不實金額，表彰「布拉緹蛋糕烘焙坊」銷售大型蛋糕2個、金額共計7200元之旨，以此方式偽造私文書，足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並交付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春林辦理核銷事宜而為行使，經李春林形式審查，將系爭收據黏貼登載於「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以此方式，使李春林登載不實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竹北市公所承辦人員即於109年11月9日據以核銷撥付7200元。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李金對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7至59、81至8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員詢問、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304號偵查卷宗【下稱偵卷】第4至8、73至74頁、原審112年度訴字第494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第113、163頁、本院卷第56、86頁），核與證人李春林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11至13、24至27、66至68頁）、證人許昶文於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具結（偵卷第44至45頁反面、64至66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經證人即中崙里鄰長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在卷（偵卷第31至33頁），且有黏貼系爭收據之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偵卷第9頁）、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簽到名冊、活動通知單、簽呈、簽稿會核單、活動實施計畫、簽文及借支單、活動照片、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其他收據）、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暨系爭活動資料（偵卷第14至23頁反面、29至30、48至60頁）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偽造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214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134條前段、第216條、第210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㈡檢察官起訴書就此部分認被告所為係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尚有未合，然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告知罪名與權利（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53、79頁），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變更起訴法條適用之。

　㈢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㈤被告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自107年12月25日起，擔任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長迄今，依地方制度法第59條規定，受新竹縣竹北市市長之指揮監督，辦理中崙里公務、交辦事項及負責里鄰各項公共事務、活動舉辦及經費核銷申報等業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之公務員。被告於000年00月間向竹北市公所等單位，申請補助經費舉辦「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明知請領款項時，需檢具相關支出憑證據實核銷，不得持虛偽憑證辦理核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持其舉辦上開活動，向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負責人：黃素玉)購買總價3400元之蛋糕（1個單價1700元）而取得、已蓋有該商行收據專用大章及負責人小章之空白免用發票收據，未經該商號負責人黃素玉之同意或授權，虛偽填載蛋糕(大型蛋糕)之單價3600元、總價7200元之不實內容後，將該收據交由不知情之中崙里里幹事李春林以申請核銷本案活動經費，再由李春林於形式審查後將該不實收據黏貼登載在「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用紙」上，於109年10月28日持以向竹北市公所核銷請領活動經費而行使之，使竹北市公所民政課、財政課及會計室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被告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本案活動所用蛋糕花費7200元，於109年11月9日准予核撥款項，而藉此詐得3800元(計算式為：7200元-3400元），足以生損害於布拉緹蛋糕烘焙坊即黃素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管理里基層工作經費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係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特別法，其構成要件除行為人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財物交付外，主觀上尚應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始克成立。倘公務員就業務費之核銷，確有公款公用，未落入私囊，即難認有不法所有犯意，縱其報帳憑證不齊全或以不實單據混充或與記載請款名目不符，仍祇應就其不實單據等部分令負偽造文書等相關罪名，尚無逕以貪污罪名相繩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5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辯稱：被告於系爭活動旅途中，曾購買冰棒、玉米、花生等點心、零食給里民食用，因風景區攤販無法開立發票，才以系爭收據辦理核銷，浮報部分確有支出，總金額超過3800元，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經查：

　⒈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以3400元向「布拉緹蛋糕烘焙坊」購買蛋糕2個，卻偽造「布拉緹蛋糕烘焙坊」以7200元銷售蛋糕之系爭收據，持以核銷請領款項之事實，固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之初即證稱：系爭活動過程中，被告在觀光糖廠有購買冰棒給里民1人1枝，1枝10幾元，這筆費用沒有列入偵卷第23頁反面活動統計表核銷項目等語（偵卷第32頁反面），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參加系爭活動，當天被告有買冰棒給里民，全部的人都有吃到，是我幫忙發的，被告還有買花生、玉米等食物給大家吃等語（原審卷第144至146頁），與證人何宜芯證稱：系爭活動當天，被告在糖廠有發冰棒給大家吃，我有吃到，除了冰棒之外，還有發2、3次其他零食等語（原審卷第147至150頁），及證人張瑞玉證稱：系爭活動當天我有幫忙發冰棒，被告叫大家來吃，大家都有拿，我記得有很多籃子，籃子裡面的冰棒都發完了，我在車上還有吃到很多零食，印象中有黑金剛花生等語（原審卷第151至153頁），互核均無二致，並有系爭活動當日購買、分發冰棒之照片在卷足稽（原審卷第63至66、87至89頁），足認被告所辯於系爭活動過程中曾購買食物供里民食用等情，並非子虛。

　⒉而被告購買上述冰棒、花生、玉米等物品，並未如同購買「嫩仙草240碗」、「銅鑼燒11個」、「香蕉240份」、「芭樂240份」、「柑橘240份」等品項以相關單據核銷，有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存卷為憑（偵卷第23頁反面、第38頁），並經證人鄭智宇於調查員詢問時證述如前（偵卷第32頁反面），又系爭活動參與人數共計240人，有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簽到名冊佐卷可供參憑（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按此人數（240人）與品項（冰棒、花生、玉米）合理推估，所需費用顯然超過3800元，被告浮報之3800元既非供作私用，而是於系爭活動中用以購買點心零食予里民食用，縱其以不實單據混充涉有偽造文書犯行，仍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非得以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罪名相繩。

　㈣從而，本案依卷存事證，尚不足使檢察官所指被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應為無罪之判決，然檢察官就此部分認與前開經起訴論罪之犯罪事實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科，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辦理系爭活動，各項費用本應取得收據據實核銷，竟因部分費用缺乏單據，即偽造收據核銷，行為自有不當，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參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說明理由，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2年。另就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部分，認犯罪不能證明，於理由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辦理系爭活動，額外購買點心招待里民，係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於自掏腰包後，卻以不實收據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即屬欠缺適法權源圖將財產移入自己支配管領而為使用之不法所有意圖，何況參與系爭活動之里民均需負擔400元費用，被告並申請經費補助，原審以推估方式認被告以不實單據混充請領3800元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顯然混淆被告犯罪動機與主觀犯意，自非妥適。

　㈢經查：

　⒈依卷附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0年11月2日竹市民字第1102302536號函所附系爭活動資料其中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里民聯誼暨政令宣導活動實施計畫所示（偵卷第49頁），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初，即已提出經費概算含「印刷、參訪禮品、零食等」雜支項目，金額估計2萬940元，且證人黎秋月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問：為何里長會發放冰棒?）因為我們出去玩，有申請經費」等語（原審卷第145頁），可見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使用活動經費購買點心、零食供里民食用，不僅為系爭活動整體計畫之一部，參與里民亦認知被告購買上開食品係因有活動經費之故，檢察官認被告為維持個人擔任里長職務友好形象，以不實收據虛偽核銷填補私人支出，容有誤會。

　⒉再觀系爭活動收支一覽表記載（偵卷第38頁），系爭活動收入為縣府補助款（含議員）8萬6170元、市公所109年活動經費補助23萬1400元、里民繳費9萬6000元，金額共計41萬3570元，支出部分不計系爭收據虛列金額3800元為38萬4181元，而被告早於111年9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通知到案開始調查前之109年12月10日，向竹北市公所取消申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共計7萬元，有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12年3月2日竹市民字第1120004770號函暨相關資料附卷為憑（原審卷第75至79頁），據此計算，被告舉辦系爭活動之總收入應為34萬3570元（413,570－70,000＝343,570），較之實際支出仍有不足，而被告因系爭活動購買前述冰棒、花生、玉米等點心零食，確未另以其他單據核銷，亦未因此短報取消申請縣府及議員補助款金額，足認被告以不實收據混充請領上開3800元費用，主觀上確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㈣綜上，本案被告被訴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分，依公訴人所舉事證，既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仍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原審就此部分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慧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德提起上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